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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两年，一个原本陌生的词汇逐渐
被大众熟知，这就是增塑剂，也叫塑化
剂。大量实验表明，长期过量接触增塑
剂，会干扰人体内分泌，影响青少年生
殖健康和生长发育。

目前，对童装、童鞋、儿童玩具和儿
童家具等产品，国家标准对邻苯二甲酸
酯类增塑剂的含量作出了严格的限值
要求。但是记者发现，中小学生经常使
用的球拍、跳绳等体育用品，还没有相
关限值要求。那么这部分产品，会不会
存在我们还不知道的健康安全风险呢？

检测样品中超四分之一增塑剂含
量超过参考标准

在福建省质检院和宁波市质检院，
两地的专家正在对三类产品首次共同
进行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监测。这三类
产品分别是球类、球拍和跳绳，目前中
小学生使用的频率非常高。

检测人员想了解的是，当学生们在
拿着球拍打球、握着绳柄跳绳的时候，
皮肤和体育用品的长时间接触，会不会
产生健康风险？为了数据尽可能全面
客观，此次风险监测共采样112批次样
品，覆盖高、中、低三档价位，采样渠道
涉及线下的大型商超、批发市场、运动
用品店和零售店，以及线上主要的电商
平台。

与此同时，记者也对学生体育用品
的消费使用状况作了进一步调查。目
前我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体育用品
生产国，大部分学生体育用品生产企业
集中在浙江、广东、福建、江苏。

而在检测中心记者看到了这样一
组风险监测数据，采集的112批次学生
体育用品中有30批次产品不符合参考
标准要求，不符合率为26.8%。球拍产
品的不符合率最高，不符合率60.6%，不
符合项目为增塑剂；其次是跳绳，不符
合率为17.5%，不符合项目主要是增塑
剂；球类产品的不符合率为7.8%，不符
合项目还是增塑剂。

也就是说样品中超过四分之一的
产品增塑剂含量超过参考标准，部分样
品增塑剂含量超过参考标准限值两百
倍以上。

长期摄入增塑剂将影响儿童的生
长发育

增塑剂到底是一种什么物质呢？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

程学院副教授朱毅表示，这些都是增塑
剂，黏稠的，像油状的那样一个东西。

邻苯二甲酸酯类增塑剂超标对于
人体的影响，尤其是青少年的影响究竟
有哪些呢？专家告诉记者，有一些研究
发现，儿童的发育异常，与体内邻苯二
甲酸酯含量有关联。

四川大学华西公共卫生学院职业
危害评价科主任王永伟说道：“研究表
明长期增塑剂摄入，对于男生就会产生
类似于雌激素的作用，就会有一些影响
他的生长发育，女生会提前比如说早熟
的一些现象也会产生。”

专家告诉记者，增塑剂也被称为塑
化剂，在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使用也有
近百年的历史了，其中八成为邻苯二甲
酸酯类的增塑剂，因为它可以增加塑料
的柔韧伸展性被大量用于塑料制品。
而这次风险监测之所以在部分跳绳、球
拍、球类样品中发现增塑剂超过参考标
准要求，就是因为生产过程中也有使
用。

福建省质检院高级工程师周秀华
表示，球拍上缠绕手胶是为了在运动时
起到缓冲和避震作用，部分生产企业为
了增加手胶的柔韧性和弹性，便于手胶
更好地缠绕到球拍手柄上，可能在生产
过程中超量添加增塑剂。

记者注意到，目前研究已经证实，
邻苯二甲酸酯类的增塑剂可以经口腔
摄入、呼吸道吸入和皮肤渗入这三个途
径进入人体，被认为是人类自己生产制
造的产量最大的环境雌激素之一，已经
陆续被世界各国列为优先控制污染物。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中小学生在每

天的运动中，皮肤直接接触球拍、跳绳
和球类的时间超过 30 分钟的比例较
高，如果长期使用邻苯二甲酸酯类增塑
剂超过参考标准的体育产品，就会存在
健康风险。

记者查阅相关资料了解到，我国国
家标准，早已明确邻苯二甲酸酯类增塑
剂不是食品原料或食品添加剂。另外
像童装童鞋、玩具、儿童家具等儿童用
品，以及彩画颜料、蜡笔、书包等学生用
品的相关国家标准中，也对邻苯二甲酸
酯类增塑剂有明确的限量要求，限量值
与欧盟现行标准一致。

但记者发现，现行的标准中还没有
对球类、跳绳等学生体育产品中的邻苯
二甲酸酯类增塑剂作出限量要求。据
了解，目前已经发现了性能优良、可以
做到无毒安全的替代物。

学生体育用品怎么用更安全？
买时注意挑选、用后注意洗手

针对学生体育用品发现的问题，国
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表示将采取后续
的处置措施。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质量监督
司安全评估处一级调研员 王娜：根据
本次风险监测结果，市场监管部门已向
相关企业发放风险告知书，要求及时采
取整改措施，并适时组织开展跟踪监
测，组织技术机构帮助企业深入查找原
因，提出改进措施和解决方案，促进行
业质量水平提高。

记者检索发现，近日，全国体育用
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发布了《跳绳》国
家标准草案稿，专门对跳绳中邻苯二甲
酸酯类增塑剂含量进行了限量要求。
征求意见稿有望近期公开征求意见。
而针对本次风险监测结果，专家建议消
费者在购买产品时要在正规销售渠道
购买正规品牌，并要检查产品的标志标
识是否齐全。

宁波市质检院国家文教用品检测
中心副主任田旭玲表示，在购买跳绳球
拍等产品的时候，最好用手触摸一下手
柄的把握部位，不要购买材质过于柔软
的产品，也不建议购买颜色过于鲜艳和
图案过于丰富的产品，因为这些产品可
能含有超范围和超量的有害化学物
质。家长也要监督儿童、学生在使用完
球拍、跳绳、球类等产品后要清洗手。

存在侧翻、摔伤风险 网红“骑行
箱”设计有缺陷

当然，警惕未成年人用品带来化学
风险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其中的物理风
险。

近两年市场出现了专门为孩子设
计的骑行箱，方便出行的同时又增加了
趣味性，但是风险监测发现，因为设计
有缺陷，这种“网红产品”存在一定的侧
翻、摔伤风险。

每到假期，很多家长会带娃出门旅
行，在火车站、机场经常可以看到家长

直接把孩子放在行李箱上拖行，孩子玩
得开心，同时也解放了家长的双手，但
是记者发现这样的行为经常会导致孩
子受伤。

尽管孩子摔伤的情况时常发生，但
还是会有不少家长依然把孩子放在行
李箱上推行，一些生产厂家在这些现象
里发现了商机，推出了儿童骑行箱，声
称儿童骑行安全。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因为儿童骑行
箱既可以作为旅行箱，也具备儿童乘骑
功能，所以属于跨界的新兴产品，目前
还没有相应的国家标准，但是这并不影
响大量企业生产这种“网红产品”。仅
在这家电商平台上，儿童骑行箱相关的
品牌就超过了400个，不少商家网页宣
传重点就是自家产品的骑行功能，很多
产品声称儿童骑行安全、适合1到6岁
的宝宝乘坐。那么这些儿童骑行箱是
否真的能够保证儿童骑行安全呢？

广西中医药大学附属瑞康医院创
伤骨科与手外科主任陈跃平说道：“儿
童没有自我保护意识，一旦摔伤就很容
易造成脸、下巴、牙齿或者是手、肘等部
位的伤害，甚至引起骨折，会影响儿童
的安全感和以后日常出行的信心。”

记者看到网上有不少消费者的投
诉，这个儿童骑行箱产品尽管声称“防
侧翻”，消费者留言却显示“太容易侧翻
了，孩子磕到牙齿出血了，37斤的孩子，
一天摔好几次”。常见的质量问题投诉
主要还有轮子不灵活、拉杆有点单薄、
容易翻车、不是很稳定等。

就在不久前，受国家市场监督管理
总局委托，两家权威检测机构对儿童骑
行箱产品首次开展了风险监测。共采
集33家生产企业的42批次儿童骑行箱
产品。

上海市质检院箱包实验室工程师
陈雅华表示，儿童骑行箱理论上应该也
必须要有制动装置，那么我们做风险监
测的时候就发现相当一部分的儿童骑
行箱是没有制动装置的，就会有可能在
斜坡上会有意外滑行造成摔伤。

专家指出，如果儿童骑行箱没有制
动装置，就可能导致视频中类似的情况
发生。而这次风险监测结果显示，制动
装置不符合发现率为76.9%。样品稳定
性不符合发现率为76.2%。

中国玩具和婴童用品协会会长梁
梅说道：“首先是这个产品设计上，专业
上来讲就是设计缺陷，功能上就是延展
了，但是对产品的安全性和质量是没有
考虑，牵扯到儿童骑乘时候的安全，所
以必须考虑产品对儿童使用的安全
性。”

无论是学生体育用品，还是儿童骑
行箱这样的新兴产品，相关标准滞后，
绝不能成为产品忽视安全的借口。产
品有标准时，生产企业要严格按照标准
生产，当产品没有标准约束时，安全就
应该是产品最应遵守的底线。

本报综合消息

未签劳动合同，若在外卖配送过程中，外卖员不慎
受伤，责任该由谁承担呢？近日，福建省相关法院对外
公布了一起外卖员工伤保险待遇认定纠纷。

外卖员送餐时摔伤谁赔偿？
小何在2022年4月19日入职福建省福清市某网络

科技公司，从事外卖配送工作，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
也没有缴纳社会保险。同年7月3日，他在取餐途中不
慎摔倒受伤，造成左臂骨折。

小何当时就向福清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申请劳
动仲裁，请求确认与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并想以此
为依据申请工伤认定，索要赔偿。但该仲裁委经审理认
为，双方应按承揽等民事法律关系处理，不予支持小何
主张确认与公司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请求。

仲裁被驳回后，小何向福清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022年12月20日，福清市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

法院经审理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
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条等相关法
律规定，判决确认小何与公司在入职期间存在劳动关
系。以此为依据，福清市人社局也为小何作出了工伤认
定。

然而，小何原先所在的网络科技公司却不认可工伤
认定的有效性，选择对福清市人社局提起诉讼。根据行
政案件异地管辖原则，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受理了这
起发生在福清市的行政案件。

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法官叶家耀：福清市人民法
院是经过了审查，小何在公司里面有考勤，也接受了公
司的管理，比如说培训、开会。然后对收入也有奖惩制
度，公司还要求他们要配备统一的服装，是存在实质性
的劳动关系。

2024年4月28日，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作出行政
判决，福清市人社局作出案涉工伤认定决定，事实清楚，证
据充分，使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该网络科技公司请求撤
销福清市人社局作出的工伤认定，法院依法不予支持。

法院判网络科技公司赔偿当事人32万余元
该公司发起的行政诉讼经异地审理被驳回后，小何

就继续向福清市人民法院提起了民事赔偿诉讼。
今年7月29日，福清市人民法院作出判决，该网络

科技公司应支付小何医疗费、护理费、一次性伤残补助
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等共计323707元。

新业态劳动者应有效保护自身权益
外卖员作为现代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职业，他们在取

送餐的途中时常会发生事故，因此这起案件引发了不少
网友的讨论。

其中，较为集中的问题是，该怎样保证新业态劳动
者的权益不受到损害？

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符海燕表示，像小
何这样的外卖骑手、配送员属于新业态的用工人员。他
们的工作方式、工作时间更为自由灵活，与传统的劳动
关系相比，它更具有隐蔽性。在此我们也提醒外卖骑
手、配送员等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要增强法律意识，及
时与用人单位之间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以书面形式确
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并且同时要保留好用工过程中
的相关证据，以便产生争议之后，有效地保护自己的合
法权益。 本报综合消息

新华社北京12月1日电（记者 徐鹏航）记者从国家医
保局了解到，12月1日，全国医保正式上线慢性阻塞性肺
疾病、类风湿关节炎、冠心病、病毒性肝炎、强直性脊柱炎
等５种门诊慢特病相关治疗费用跨省直接结算服务。

这是继高血压、糖尿病、恶性肿瘤门诊放化疗、尿毒
症透析、器官移植术后抗排异治疗5种门诊慢特病费用
跨省直接结算县域可及之后的又一医保福利。截至目
前，全国所有医保统筹地区作为就医地均能提供10种门
诊慢特病相关治疗费用跨省医保直接结算服务。

今年9月，国家医保局会同财政部发布《关于稳妥有
序扩大跨省直接结算门诊慢特病病种范围的通知》，明
确新增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等5种门诊慢特病相关治疗费
用纳入跨省直接结算范围，并于2024年12月底前，由国
家组织所有统筹地区统一上线门诊慢特病扩围病种的
跨省直接结算服务。

据介绍，参保人按照参保地规定完成医保门诊慢特
病待遇认定后，可登录国家医保服务平台APP，在“异地
备案”服务专区，点击“查询服务”下的“异地就医更多查
询”－“门慢特告知书”，了解参保地门诊慢特病相关治
疗费用跨省直接结算政策、结算流程等内容。

部分中小学生体育用品增塑剂超标
未签劳动合同

外卖员送餐途中受伤算“工伤”吗？

新增5种门诊慢特病
实现跨省直接结算


